
中宁县科学技术局“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推

动形成科学技术局系统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

法”工作格局，根据《中共中宁县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中宁县全面贯彻落实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的通知〉》（中

宁党办发〔2018〕42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普法责任制“四

清单一办法”修订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普法责任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实效；坚持法

治宣传教育与科技工作相结合；坚持单位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

的原则。

第三条 普法责任制要着力推动科技工作人员全员学法用法：

（一）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学

法、领导干部学法等制度，继续将法治思想学习作为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的重点内容，制订年度学法计划，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学法活动，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二）着力提升科技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结合科技政策

法规“大学习大宣讲”活动，通过宣贯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形式，

不断提升科技管理干部政策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推动经常性学

法不断深入。



（三）不断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

参加法治宣传讲座、法治研讨等，充分利用政务新媒体开展普法

宣传，推动法治建设向纵深开展。

第四条 普法责任制要着力推动向社会开展普法：

（一）加大对企业人员普法力度。经常性深入企业进行普法

宣传，宣传最新科技政策法规，了解企业技术需求，帮助企业凝

练科技项目，提高企业依法申报科技项目能力。

（二）做好重点节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坚持线下线上相结合，

通过发放宣传彩页、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在每年的“12·4”国家宪法日及其他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

按照统一安排，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

普及，教育和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自觉履行公益普法社会责任，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

第五条 考核评价对象为局机关各科室。考核评价工作在局

党组的领导下，由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普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办）。

第六条 普法责任制考核采取百分制计分，按照法治宣传教

育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所占分值折算得分。

第七条 考核采取平时考核与年度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一）任务申报。按照县委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安排，建立普

法责任清单，制定年度普法工作计划，报县委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备案。

（二）自我评价。局机关各科室每年年底对本科室普法任务

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自评。

（三）平时考核。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每季度对各科室普法

任务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四）综合考核。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科室年度普法工

作自我评价和平时考核进行全面考核，并将考核情况量化打分，

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第八条 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对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对普法工作突出、成效明显的科室及时总结经验、宣传推广；

对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任务未完成的科室予以通报，督促限

期整改。

第九条 本办法由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